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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6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奥瑞德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-039 

 

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董事会审议高送转预案的公告 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任何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高送转议案的主要内容: 拟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

本 767,078,900 股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

转增 6 股，合计转增 460,247,340 股，转增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

1,227,326,240股。 

 公司董事会关于高送转议案的审议结果: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

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，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高送转议案的主要内容 

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公司 2016 年度合并报

表层面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5,318,760.16元，截止到 2016年

12 月 31日公司合并报表层面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939,262,898.94元。母

公司层面 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 5,803,597.92 元，加上以前年度累计亏损

7,731,732.55 元，2016 年末未分配利润为-1,928,134.63 元。 

基于以上情况，考虑 2017 年公司将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加快多色系

纳米氧化锆陶瓷部件产业化项目和新型 3D 玻璃热弯机产业化项目的建设，

同时需要增加研发投入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的实际状况。董事会提议 2016

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，拟以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本总额

767,078,900 股为基数，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，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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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转增 460,247,340 股，转增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,227,326,240

股。 

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董事会审议高送转议案的情况 

(一)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7 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，

以 6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

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》。 

(二)高送转方案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

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审计确认，截至 2016 年 12 月 

31 日，母公司资本公积金为 4,123,100,031.81元，本次利用资本公积金

转增股本的金额未超过公司资本公积金总额。 

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充分结合了公司实际经营状况、资金需求及未

分配利润水平等因素，有利于投资者投资回报，有利于优化股本结构，增

强股票流动性，预案实施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。本

次高送转预案符合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《关

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

3 号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以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符合监管部门对于现金分红的指引性要求，

符合公司制定的《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(2016 年-2018 年)》，符合

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决策程序。未发现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有违反公

司所做相关承诺的情形，具备合法性、合理性和可行性。 

(三)公司董事会审议意见及相关承诺 

经审慎研究和评估，董事会认为：本次高送转议案，充分考虑了公司

的经营及财务状况，与公司经营成长性相匹配，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

预期，符合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；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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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提下，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利益，预案的实施不会造成公司流

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：公司拟定的 2016 年度利润分配

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，充分

考虑了公司的盈利情况、所处行业的特点、公司现阶段的经营发展需要、

现金流状况以及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，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本结构，增强公

司股票流动性，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预期，预案实施不会造成公司流

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良影响，预案符合股利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，具备合

法性、合规性、合理性和可行性。 

参加本次董事会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左洪波、褚淑霞、杨鑫宏(以下

简称“持股董事”)在董事会表决通过高送转议案时均投了同意票，并承

诺将在股东大会审议上述高送转议案时投票同意该项议案。 

三、公司董事及提议股东的持股变动情况与增减持计划 

(一)截至本利润分配预案提议披露前 6 个月内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持有的公司股票未发生变动。 

   (二)公司全体董事在未来 6 个月内的增减持公司股份计划。 

公司实际控制人、控股股东、董事长左洪波先生与董事褚淑霞女士，

拟自 2017 年 1月 16 日起的未来 6个月内增持股份数量不低于 200万股，

不高于 1000 万股；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所

持公司股份（详见：公司临 2017-015：关于实际控制人暨控股股东增持公

司股份计划的公告）。此外，在审议本次高送转预案后的 6 个月内，无其

它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。 

公司非独立董事杨鑫宏先生在审议本次高送转预案后的 6 个月内，

亦无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。 

四、相关风险提示 

(一)本次高送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后方可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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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次高送转议案对公司股东享有的净资产权益以及投资者持股

比例不产生实质性影响，本次高送转议案实施后，公司总股本将增加，预

计每股收益、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将相应摊薄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判断，

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(三)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高送转事项后的 6 个月内，预计公司

将有部分限售股（于 2015 年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购买资产发行股份之部分

限售股 5,586,316股）上市流通。 

(四)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

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判断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     

2017年 03 月 07 日  


